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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辦理各項計畫作業處理要點 
一、本校為執行各項計畫，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經費處理原則及其它各補助單位等之相關規定，另訂定本校辦理各項計畫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以建立本校內部之分層負責要點及簡便合宜之作業程序。 

二、為執行各項計畫，本校行政作業之分層負責要點及作業流程詳如附件 1。 
三、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應以科技部「經費核定清單」、其它各項計畫應以簽訂合約及相關

規定等之補助內容為執行依據，未核定項目視為未獲通過；核定通過之項目若未明列

補助內容者，則依計畫書所提內容執行之。若因研究需要而必須變更補助內容，除下列

須依科技部規定「線上申請變更項目」外(作業流程請詳如附件 2)，其它各項計畫均應

依相關法規辦理流用及變更： 
(一)執行機構/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變更。 
(二)計畫執行期限延期/縮短。 
(三)計畫/中英文名稱變更。 
(四)經費變更(含追加、減列、計畫經費流用變更超過 50%)。 
(五)核心設施使用費用追加(含變更)。 
(六)貴重儀器使用額度追加。 
(七)計畫註銷。 

四、計畫變更與經費之流用限制，經簽約執行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須依原核定計畫執行，

如因研究需要而有變更計畫補助項目內的細項說明者，須事先提出計畫變更申請，經

核准後始得變更；若該補助項目有流用需要者，得依下列規定，辦理計畫經費流用： 
(一)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經費補助項目分為「業務費」、「研究設備費」、「國外差

旅費」及「管理費」四大項；如因研究需要，而有計畫細項變更與經費調整必要者，

得於「業務費」、「研究設備費」與「國外差旅費」三個項目間，辦理經費流用。 
(二)任一補助項目經費，「業務費」、「研究設備費」與「國外差旅費」項目間流用，

如累計流出及流入均未超過計畫全程該項目原核定金額百分之五十者，學校得依內

部行政程序辦理，如任一項累計流出或流入超過計畫全程該項目原核定金額百分之

五十者，學校應事先報經科技部同意，始得流用。 
(三)研究設備費變更者，其變更之設備單價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須於科技部線上

系統登錄。但研究設備費流入後總額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者，學校得依內部行政程

序辦理，免報科技部。 
(四)計畫主持人職稱及系所、研究助理類別及級別等如有變更；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因舉

辦地點與原申請地點等不同時，請計畫主持人敘明理由循學校行政程序簽報核准

後，於原核定經費項下列支。 
五、各項計畫於「業務費」項下匡列有彈性支用經費，每件計畫每年總額 2%並以最高新臺

幣二萬五千元為限，其支出用途、帳務處理、使用限制及控管要點等，應依補助單位相

關規定處理；若計畫期程未滿一年，則以計畫該年度之期程比例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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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計畫主持人得逕行使用業務費項下匡列彈性支用之額度，並擬專簽敘明用途，相關流

程及表格如附件 3。彈性支出用途須與專題研究計畫執行有關，包括： 
(一)本校人員支援相關會議之出席費，以及文件資料之撰稿費、審查費等，以外聘人員

標準支給。 
(二)本校人員支援相關講座鐘點費，以外聘人員標準支給。 
(三)學術研究之問卷或田野調查之受訪者，以郵政禮券支給。 
(四)計畫相關之交通費(計程車資、自行駕車之油料、過路（橋）及停車費)。 
(五)接待國外訪賓之餐敘、饋贈或國際交流費用等。 
(六)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酬勞(依教育部標準) 
彈性支用額度僅限於本計畫執行期限內支用，未支用額度於本計畫執行結束後不得保

留，亦不得轉撥至其他機構執行。 
七、計畫主持人於經費執行前應簽立「中山醫學大學教師執行各項計畫提醒事項」之檢核

表，請詳如附件 4，提醒計畫主持人應行注意事項。 
八、本校「計畫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九人，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長、研究發展處處

長、人事主任、會計主任為當然委員，及教師代表四人組成。教師代表由研究發展處簽

請校長核聘，聘期一年。 
九、「計畫審議委員會」開會遇有關委員本人、配偶及三親等內血親、姻親評議事項時，應

行迴避。 
十、若查核各項計畫有經費浮報或虛報之情節重大情事者，經補助單位處分為追回管理費

且「書面告誡」者，本校得依處分向計畫主持人追繳相關費用，並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行政作業程序與分層負責依附件 5 之規定辦理。 
計畫主持人應承擔之處分，由「計畫審議委員會」議定之。 

經費支用應本誠信原則，並依支出憑證審核要點辦理，其真實性由計畫主持人負責。 

十一、本校處理各項計畫之經費執行爭議，依下列流程辦理： 
(一)本校會辦單位表示該經費「不能核銷」者，會辦單位應提出書面法令依據。 
(二)若法令有解釋之模糊空間，計畫主持人得向會辦單位要求解釋；若會辦單位之授權

人員無法處理時，交由「計畫審議委員會」討論評估，作成建議後，簽請校長批核

之。 
(三)若「計畫審議委員會」討論，仍無法解釋，計畫主持人得經簽准後，由研究發展處

發函請補助單位協助處理之。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記錄： 103年 05月 26日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年 06月 09日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年 11月 11日 103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年 11月 24日 第 13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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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09 日 1032103885 號簽請校長核

定，103年 12月 12 日公告) 

 111年 04月 11日 11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11年 07月 14日 第 14 屆第 25次董事會議通過 

(秘書室中華民國 111 年 07 月 21 日 1112101799 號簽請校長核定，

111年 7月 21日公告) 

 


